
第五章 行政复议法律制度

【考情分析】

本章近三年平均分值 4分，常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结合出题。单选题、多选题和案例分析题都会出现。

【教材变化】

本章变动很大。

本章按照 2023 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重新编写。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基础

一、行政复议概述（★）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

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审查

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活动。

行政复议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复议以当事人提出复议申请为前提。

2.行政复议权只能由法定机关行使。

3.行政复议的审查对象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同时可以一并审查部分规范性文件。

二、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行政复议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 、公正、公开、高效、便民、为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

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合法原则 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主体、审理复议案件的依据以及审理复议案件的程序应当合法

公正原则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从合法性和适当性（也可称为“合理性”）两方面审查被申请的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正当、合理地行使复议裁量权。

公开原则 （1）过程公开；

（2）依据公开；

（3）复议的结果和作出复议决定的理由公开。

高效原则 （1）受理复议申请应当及时，不得无故拖延或预期不做答复；

（2）复议案件的审理要严格遵守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所规定的各审理期限的规定；

（3）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及时；

（4）对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不履行复议决定书、调解书的情况，复议机关应当及时

处理。

便民、为民原则 便民原则，要求在理念上以民众的便利为优先，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便利为优先，应尽可能

为申请人节省时间、精力和其他成本付出；

为民原则，是指在理念上树立以人为本的复议信念，多措并举，为民众办实事、解难题。

调解原则 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合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禁止不利变更

原则

指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变更决定时，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变更决定。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规定，“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要求税务行政复议机关（）。

A.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变更决定时，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变更决定

B.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税务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

C.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驳回行政复议请求的行政复议决定

D.不论是否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均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加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答案： A

解析：“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变更决定时，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变更决

定。

【例题-多选题】下列有关行政复议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行政复议要求过程公开和依据公开

B.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变更

C.行政复议是一种司法行为

D.复议机关应当从合法性和适当性两方面审查被申请的行政行为

E.行政复议的目的是限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答案：ABD

解析：

（1）选项 A ：行政复议的公开原则要求过程公开、依据公开，复议的结果和作出复议决定的理由公开；

（2）选项 B ：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明显不当或者适用依据错误的行政行为，行政

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变更；

（3）选项 C ：行政复议是一种监督救济方式和准司法程序；

（4）选项 D：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从合法性和适当性两方面审查被申请的行政行为；

（5）选项 E ：行政复议的目的是监督和保障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防止和纠正行政主体作出的违法或者不

当的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节 行政复议范围

一、行政复议范围（★★）



行政复议范围，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请

求重新审查的案件范围。

受案范围是法定的，而不是由复议机关选择确定的。

行政

行为

1.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2.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决定不服；

3.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

其他决定不服 ；

4.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

5.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

6.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

7.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认定结论不服；

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

行政

行为

9.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10.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11.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

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12.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

给付；

13.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

14.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

15.认为行政机关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二、行政复议附带审查范围（★）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一并提出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申请。

1.可以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是指：

（1）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3）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注意 1】“规范性文件”不含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注意 2】有关“规范性文件” 必须是原行政行为的依据，且是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作出该行政行为时所

引用的规范性文件，申请人可以要求复议机关对其进行一并审查。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一并提出对行政行

为所依据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在此，可以对其进行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包含（）。

A.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

B.国务院部门规章

C.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D.法律

答案：A

解析：

（1）选项 A：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

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①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③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2）选项 BC：一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不含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